


















附
件

1

留
坝
县
20

25
年
度
中
省
市
县
财
政
衔
接
资
金
项
目
计
划

明
细

表
单

位
：

万
元

项
目

类
型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
建
设

期
限

   
（
起

止
时

间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项
目

个
数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镇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直
接

受
益

脱
贫

人
口

（
含

监
测

对
象

）
受

益
总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
）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财
政

资
金

支
持

环
节

备
注

合
计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其
他

资
金

投
入

镇
村

户
数

人
数

户
数

人
数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总
 计

42
42

26
13

48
2

84
55

25
45

8
29

71
29

71
11

60
50

1
51

0
80

0

一
、

产
业

发
展

23
16

80
50

94
24

67
78

38
20

55
20

55
96

1
35

4
37

0
37

0

1.
生

产
项

目
10

12
8

42
4

34
4

10
65

66
0

66
0

13
6

28
0

20
4

40

①
种

植
业

基
地

(种
植

业
)

5
86

28
8

22
1

69
8

34
0

34
0

11
0

70
13

0
30

20
25
年
留
坝
县
江
口

镇
田
坝
村
中
药
材
育

苗
基
地
建
设
项
目

新
建

拱
棚

4
4
个
（

宽
5
.
2
m
*
长
1
8
m
）

，
改

建
弧

形
大

棚
5
8
个

(
均

长
1
8
米

、
宽

5
.
2
米

)
包

括
加

固
外

棚
、

增
加

喷
淋

、
安

装
棚

门
、

新
做

棚
膜

及
遮

阳
网

；
配
套
给
水

管
网
，

3
0
立
方

蓄
水

池
1
座
，

平
整

土
地
9
亩

等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3
0
户

1
1
7
人

参
与

生
产

、
收

益
分

红
、

务
工

增
收
、

流
转

土
地
，
其

中
带

动
脱

贫
户

和
监

测
对

象
1
4
户

5
4
人

实
现

户
均

增
收

1
0
0
0
元

，
资

产
租

赁
给

四
川

省
美

佳
乐

源
农

业
科

技
有

限
公

司
运

营
，

预
计

每
年

增
加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2
.
8
万

元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
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、
提

取
公

积
金

和
公

益
金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经
营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江
口

镇
田

坝
村

是
否

是
14

54
30

11
7

70
70

70
江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20
25
年
留
坝
县
江
口

镇
漩
滩
村
林
家
坝
中

药
材
基
地
配
套
设
施

提
升
项
目

修
建

生
产

用
房

3
间

1
0
0
平

方
米

，
安

装
防

护
网

6
7
6
6
米

，
铺

设
灌

溉
给

水
管
网

2
2
0
0
米
，
配
套

水
泵
5
台
及

生
产

性
用

电
等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7
户

50
人

带
动

生
产

、
收

益
分

红
、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及
监

测

户
6户

28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0

00
元

以
上
，

资
产

租
赁

给
新

宾
满

族
自

治
县

凤
来

雁
归

人
参

有
限

公
司

运
营
，

预
计

每
年

村
集

体
经

济
增

收
1
万

元
，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的

30
%
用

于
给

全
村

脱
贫

人
口

和
监

测
对

象
为

主
的

农
户

进
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0
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
、
提

取
公

积
金

和
公

益
金

。
项

目
采
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
1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
，
项

目
形

成
经

营
性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江
口

镇
漩

滩
村

是
否

是
6

28
17

50
30

30
30

江
口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火
烧

店
镇
天
星
亮
村
淫
羊

藿
种
苗
繁
育
基
地
项

目

改
建

大
棚

6
5
个
（

均
长

1
8
米
、

宽
5
.
2
米
）

，
包

括
拆

除
内

架
、

加
固

内
外

棚
、
增

加
喷

淋
、

安
装

棚
门

及
遮

阳
网
；

新
建

3
0
立

方
蓄

水
池

1
座

，
配

套
水
电
管
网

；
平

整
土

地
1
1
亩

，
土

壤
改

良
1
1
亩

等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
5
户

6
5
人

参
与

生
产

、
收

益
分

红
、

务
工

增
收

、
流

转
土

地
，

其
中

带
动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5
户

2
3
人

实
现

户
均

增
收
1
0
0
0
元

，
资

产
租

赁
给

四
川

省
美

佳
乐

源
农

业
科

技
有

限
公

司
运

营
，

预
计

每
年

增
加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2
.
4
万

元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
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
、
提

取
公

积
金

和
公

益
金
。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经
营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火
烧

店
镇

天
星

亮
村

否
否

否
5

23
15

65
60

60
60

火
烧

店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马
道

镇
沙
坝
村
高
山
花
卉

园
区
组
培
室
新
建
项

目

平
整

园
区

场
地

1
3
2
7
.
7
4
平

方
米

，
新

建
组

培
室

厂
房

8
4
5
.
7
7
平

方
米

、
室

外
场
地
硬
化

3
9
7
.
0
8
平

方
米
，
同

时
配

套
电

力
、
管
网

等
设

施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
4
9
户

4
3
0
人

参
与

生
产

、
收

益
分

红
、

务
工

增
收

、
流

转
土

地
，

其
中

带
动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5
9
户

1
7
5
人

实
现

户
均

增
收
1
0
0
0
元

，
资

产
租

赁
给

汉
中

富
翔

科
技

农
业

有
限

公
司

运
营
，
预

计
每

年
增

加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4
万

元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
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、

提
取

公
积

金
和

公
益

金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
，
项

目
形

成
经

营
性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马
道

镇
沙

坝
村

否
是

否
59

17
5

14
9

43
0

10
0

10
0

30
70

马
道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猪
苓

种
源
繁
育
基
地
建
设

项
目

建
设

1
5
亩

的
核

心
猪

苓
种

源
种

植
区

，
培

育
具

有
优

良
性

状
的

新
一

代
猪

苓
种

源
，

修
建

2
座

1
5
立

方
米

的
蓄

水
池

，
新

建
生

产
道

路
长

3
0
0
米

、
宽

2
.
5
米
、

厚
0
.
1
米

，
含

排
水

沟
、

挡
墙

等
，

新
建

涵
管

2
道

；
铺

设
4
0
P
E
灌

溉
管
网

7
0
0
米

，
含
滴

灌
设

施
，
在

基
地

周
边

设
置
1
0
0
0
米

的
围

网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
0
户

3
6
人

参
与

生
产

、
收

益
分

红
、

务
工

增
收

、
流

转
土

地
，

其
中

带
动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2
户

8
人

实
现

户
均

增
收

1
0
0
0
元

，
预

计
繁

育
出

新
一

代
适

宜
留

坝
种

植
的

猪
苓

种
源

，
实

现
种

质
收

集
、

异
地

生
态

保
护

和
良

种
选

育
的

多
重

目
的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
1
8
%
。

县
农

技
中

心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归
县

农
技

中
心

所
有
。

紫
柏

街
道

办
事

处
小

留
坝

村
否

否
否

2
8

10
36

80
80

80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②
养

殖
业

基
地

（
养

殖
业

）
3

25
85

71
21

1
24

0
24

0
26

18
0

34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马
道

镇
龙
潭
坝
村
冷
水
鱼

养
殖
基
地
改
造
提
升

项
目

改
造

冷
水

鱼
养

殖
基

地
1
0
0
0
平

方
米

，
建

设
生

产
用

房
3
间

6
3
平

方
米

，
配

套
建

设
生

产
步

道
1
6
0
米

、
均

宽
1
.
2
米

、
给

排
水

管
网

、
电

力
管

网
等

，
配
备
循
环
水
处
理
系

统
、
增
氧

设
备

等
现

代
化

养
殖

设
施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
9
户

5
8
人

参
与

生
产

、
收

益
分

红
、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及
监

测
对

象
7
户

1
5
人

实
现

户
均

增
收

1
0
0
0
元

，
由

留
坝

县
龙

潭
山

庄
负

责
运

营
，
预

计
每

年
增

加
村

集
体

收
入

2
.
4
万

元
以

上
，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的

3
0
%
用

于
给

全
村

脱
贫

人
口

和
监

测
对

象
为

主
的

农
户

进
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马
道

镇
龙

潭
坝

村
是

是
是

7
15

19
58

60
60

26
34

马
道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武
关

驿
镇
上
南
河
村
生
态

冷
水
鱼
养
殖
三
产
融

合
示
范
项
目

建
设

冷
水

鱼
养

殖
厂

房
1
座

1
1
5
6
平

方
米

，
配

套
生

态
养

殖
桶

、
过

滤
池

等
设

备
，

建
设

蓄
水

池
1
座
1
0
0
立

方
米

，
泵

房
1
座
4
5
平

方
米

，
配

套
循

环
给

排
水
管
道
等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3
9
户

1
0
5
人

参
与

生
产

、
收

益
分

红
、

务
工

增
收
，

其
中

带
动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1
4
户

5
4
人

实
现

户
均

增
收

1
0
0
0
元

，
资

产
租

赁
给

汉
中

幅
友

汇
欣

农
业

科
技

有
限

公
司

运
营
，

预
计

每
年

增
加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4
万

元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
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、
提

取
公

积
金

和
公

益
金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，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
，
项

目
形

成
经

营
性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武
关

驿
镇

上
南

河
村

否
否

是
14

54
39

10
5

10
0

10
0

10
0

武
关

驿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林
下

土
鸡
养
殖
示
范
基
地

及
销
售
平
台
建
设
项

目

建
设

林
下

散
养

鸡
示

范
基

地
6
处
，

新
建

标
准

化
平

养
鸡

舍
2
0
0
0
平

方
米

，
生

产
用

房
及

饲
料

间
1
8
0
平

方
米

，
建

设
围

网
圈

定
林

地
3
0
0
0
米

，
修

建
长

2
0
0
米

、
宽

2
米

、
1
5
公

分
厚

产
业

路
，

配
备

自
动

化
饮

水
线

，
饲

料
投

喂
设

施
3
0
0
个
;
建

设
无

害
化

处
理

池
6
0
立

方
米

；
建

设
土

鸡
屠

宰
点

1
处

，
配

备
宰

杀
相

关
设

施
设

备
，

废
弃

物
收

集
设

备
；

建
设

土
鸡

、
土

鸡
蛋

销
售

点
1
处
，
购
置

冷
柜
、
冷

藏
保

鲜
设

施
设

备
3
套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
3
户

4
8
人

参
与

养
鸡

生
产

、
收

益
分

红
、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其

中
带

动
脱

贫
户

和
监

测
对

象
4
户

1
6
人

实
现

户
均

增
收

1
0
0
0
元

，
预

计
每

年
增

加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4
万

元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
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
、
提

取
公

积
金

和
公

益
金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项

目
形

成
经

营
性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江
口

镇
、
玉

皇
庙

、
武

关
驿

、
马

道
镇

、
留

侯
镇
、

紫
柏

街
道

办
事

处

江
口

镇
、

玉
皇

庙
、

武
关

驿
、

马
道

镇
、

留
侯

镇
、

紫
柏

街
道

办
事

处

是
是

否
4

16
13

48
80

80
80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③
林

草
基

地
建

设
1

8
19

20
42

30
30

30

—
 
1
0
 —



项
目

类
型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
建
设

期
限

   
（
起

止
时

间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项
目

个
数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镇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直
接

受
益

脱
贫

人
口

（
含

监
测

对
象

）
受

益
总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
）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财
政

资
金

支
持

环
节

备
注

合
计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其
他

资
金

投
入

镇
村

户
数

人
数

户
数

人
数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20
25
年
留
坝
县
马
道

镇
龙
潭
坝
村
北
岔
林

下
中
药
材
种
植
基
地

灌
溉
设
施
建
设
项
目

建
设

林
下

中
药

材
种

植
基

地
1
处

，
发

展
林

下
经

济
5
0
0
亩

，
种

植
石

菖
蒲

、
淫

羊
藿

等
中

药
材

，
安

装
玻

璃
钢

水
箱

3
座

（
每

座
2
0
立

方
米

）
，

铺
设

灌
溉

主
管

4
0
0
0
米

（
P
E
给

水
管

D
N
5
0
）

、
支

管
1
0
0
0
米

（
P
E
给

水
管

D
N
2
5
）
，
建
设

生
产

用
房
2
间

4
0
平

方
米

等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2
0
户

4
2
人

参
与

发
展

中
药

材
、

解
决

农
业

灌
溉

、
收

益
分

红
、

务
工

增
收
，

其
中

带
动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8
户

1
9
人

实
现

户
均

增
收

1
0
0
0
元

。
资

产
租

赁
给

汉
中

秦
巴

药
之

源
中

药
材

有
限

公
司

运
营

，
预

计
每

年
增

加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益

1
.
2
万

元
，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的

3
0
%
用

于
给

全
村

脱
贫

人
口

和
监

测
对

象
为

主
的

农
户

进
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
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、
提

取
公

积
金

和
公

益
金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,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经
营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马
道

镇
龙

潭
坝

村
是

是
是

8
19

20
42

30
30

30
马

道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林

业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④
休

闲
农

业
与

乡
村

旅
游

1
9

32
32

11
4

50
50

40
10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紫
柏

街
道
办
事
处
小
留
坝

村
乡
村
旅
建
设
项
目

对
楼

房
沟

1
1
号

院
旁

道
路

拓
宽

、
硬

化
长

6
0
米

、
宽

3
.
5
米

、
厚
0
.
1
8
米

。
新

建
护

坡
1
2
0
米
，

高
2
.
5
米
，

新
建

矩
形

排
洪

渠
6
0
米

，
内

径
0
.
8
米

，
铺

设
生

态
路

面
6
0
米

，
宽

2
米

，
厚

0
.
1
8
米

。
修

缮
原

有
公

厕
1
处

3
0
平

方
米

，
建

设
采

摘
园

1
处

6
0
0
平

方
米

，
基

础
绿

化
5
0
0
平

方
米

，
太

阳
能

路
灯

2
0
盏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32
户

11
4人

销
售

农
产

品
、

发
展

民
宿

、
务

工
增

收
、
收

益
分

红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及

监
测

对
象

9户
32

人
，
户

均
增

收
10

00
元

，
预

计
每

年
增

加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2
万

元
以

上
，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的

30
%
用

于
给

全
村

脱
贫

人
口

和
监

测
对

象

为
主

的
农

户
进

行
差

异
化

分
红

。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8
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经
营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紫
柏

街
道

办
事

处
小

留
坝

村
否

否
否

9
32

32
11

4
50

50
40

10
紫

柏
街

道
办

事
处

县
文

旅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2.
加

工
流

通
项

目
1

50
16

5
10

0
33

0
20

0
20

0
18

0
20

加
工

业
1

50
16

5
10

0
33

0
20

0
20

0
18

0
20

20
25
年
留
坝
县
江
口

镇
蜜
环
菌
生
产
厂
基

地
建
设
项
目

建
设

年
产

1
00

万
瓶

蜜
环

菌
生

产
基

地
1处

，
硬

化
1
9
5
0
平

方
米

晒
场

，
建

设
厂

房
10

00
平

方
米

，
新

建
灭

菌
房

、
接

种
房

、
养

菌
房

60
0平

方
米

，
并

配
套

建
设

生
产

厂
基

础
设

施
及

水
电

路
等

，
配

套
灭

菌
锅

炉
等

生
产

设
备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由
青

岗
坪

村
强

村
富

民
公

司
、

漩
滩

村
强

村
富

民
公

司
出

资
与

陕
西

慧
耕

云
农

农
业

科
技

有
限

责
任

公
司

合
作

经
营
，

预
计

每
年

集
体

经
济

增
收

8
万

元
，

带
动

农
户

10
0户

33
0人

群
众

通
过

收
益

分
红

、
务

工
、

林
地

流
转

、
出

售
菌

材
、

发
展

中
药

材
等

方
式

获
取

收
入
，

其
中

带
动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50
户

16
5人

实
现

户
均

增
收

20
00
元

。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30

%
用

于
给

全
村

脱
贫

人
口

和
监

测
对

象
为

主
的

农
户

进
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0
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
、
提

取

公
积

金
和

公
益

金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
1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
挥
效
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经
营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江
口

镇
漩

滩
村

是
否

是
50

16
5

10
0

33
0

20
0

20
0

18
0

20
江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3.
配

套
设

施
项

目
7

17
2

56
8

53
0

19
29

59
5

59
5

24
5

74
14

6
13

0

①
小

型
农

田
水

利
设

施
建

设
7

17
2

56
8

53
0

19
29

59
5

59
5

24
5

74
14

6
13

0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玉
皇

庙
镇
农
业
生
产
性
用

水
设
施
恢
复
项
目

①
关

房
子

村
柿

树
坝

水
毁

堤
防

恢
复

2
6
0
m
：

恢
复

堤
防

采
用

重
力

式
挡

墙
形

式
，

挡
墙

总
高

4
.
8
m
，

顶
宽

0
.
6
m
，

基
础

高
1
.
5
m
、

底
宽

2
.
0
5
m
，

采
用

C
2
0
埋

石
砼

现
浇

，
埋

石
率

≤
2
0
%
；

墙
体

采
用

M
7
.
5
浆

砌
石

砌
筑

，
临

水
侧
坡
比

1
：
0
.
3
5
，

背
水

侧
竖

直
。

②
白

庙
子

村
吊

坝
子

养
殖

场
水

毁
护

岸
恢

复
6
2
m
：

恢
复

护
岸

采
用

仰
斜

式
挡

墙
形

式
，

挡
墙

总
高

6
.
5
m
，

顶
宽

1
.
5
m
，
底

宽
3
.
4
5
m
，

基
础

设
置

一
个

扩
展

台
，
台

高
1
.
5
m
、
宽

0
.
6
m
，

上
墙

临
水

侧
坡

比
1
:
0
.
4
，
背

水
侧

坡
比

1
:
0
.
1
。
挡
墙

全
部

采
用
C
2
0
埋
石

砼
现

浇
，
埋

石
率
≤
2
0
%
。

③
玉

皇
庙

村
水

毁
灌

溉
渠

道
恢

复
4
2
0
m
（

含
临

河
渠

道
基

础
恢

复
7
0
m
）

：
恢

复
灌

溉
渠

道
采

用
C
2
5
砼

矩
形

现
浇

渠
道

，
渠

首
段

7
0
m
净

空
尺

寸
0
.
5
m
×

0
.
5
m
，

渠
壁

厚
0
.
2
5
m
，

底
板

厚
0
.
1
5
m
；

下
游

段
净

空
尺

寸
0
.
4
m
×

0
.
4
m
，

渠
壁

厚
0
.
2
0
m
，

底
板

厚
0
.
1
5
m
。

临
河

渠
道

基
础

采
用

重
力

式
挡

墙
形

式
，

挡
墙

总
高

3
.
5
m
，

顶
宽

1
.
0
m
，

底
宽

2
.
0
m
，

基
础

设
置

一
个

扩
展

台
，

台
高

1
.
5
m
、

宽
0
.
3
m
，

上
墙

临
水

侧
坡

比
1
:
0
.
3
5
，

背
水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改
善

农
户

45
户

14
5人

农
业

生
产

及
生

活
条

件
、

解
决

农
业

灌
溉

、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其

中
脱

贫
户

及
监

测
对

象
12

户
41

人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8
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公
益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玉
皇

庙
镇

玉
皇

庙
村

石
窑

坝
村

关
房

子
村

白
庙

子
村

否
否

是
12

41
45

14
5

21
0

21
0

90
20

10
0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等
费

用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玉
皇

庙
镇
大
树
坝
村
农
业

生
产
性
用
水
设
施
恢

复
项
目

建
设

矩
形

排
水

沟
5
0
0
米

（
尺

寸
4
0
*
4
0
厘

米
）

；
修

建
挡

墙
1
4
7
米

（
M
7
.
5

浆
砌

片
石

4
2
7
.
1
8
立

方
米

，
C
2
0
片

石
混

凝
土

1
6
3
.
8
6
立

方
米

）
；

清
淤

U
型
渠

5
1
0
米
，

修
复
1
0
.
2
立

方
米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改
善

农
户

2
0
户

6
0
人

农
业

生
产

及
生

活
条

件
、

解
决

农
业

灌
溉

、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及

监
测

对
象
5
户

1
7
人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
1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公
益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玉
皇

庙
镇

大
树

坝
村

否
否

是
5

17
20

60
40

40
40

玉
皇

庙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等
费

用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马
道

镇
农
业
生
产
性
用
水

设
施
修
复
项
目

①
花

草
门

村
新

建
5
0
矩

形
灌

溉
渠

3
9
0
米

、
4
0
矩

形
灌

溉
渠

4
0
米

、
挡

墙
1
9
0
米

、
盖

板
涵

1
处

，
埋

设
D
N
5
0
0
钢

管
6
m
、

D
N
5
0
0
砼

涵
管

4
m
，

修
复

渠
首

1
处

；
②

辛
家

坝
村

维
修

灌
溉

渠
3
处

7
3
8
米

；
③

乱
石

窖
村

新
建

3
0
矩

形
灌

溉
渠

3
2
5
米

；
④

新
建

水
毁

堤
防

2
2
5
米

（
均

高
4
米

，
均

宽
0
.
8
米

）
，

配
套
建
设
下
河
踏
步

2
处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
7
2
户

6
5
4
人

改
善

生
产

生
活

条
件

、
保

护
农

田
、

解
决

农
业

灌
溉

、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及

监
测

对
象
4
5
户

1
5
4
人

，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,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确

保
持

续
发

挥
效

益
，
项

目
形

成
公

益
性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马
道

镇

花
草

门
村
 

辛
家

坝
村

乱
石

窖
村

仙
人

沟
村

是
是

是
45

15
4

17
2

65
4

11
0

11
0

54
56

马
道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支

持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等

费
用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留
侯

镇
桃
园
铺
村
农
业
生

产
性
用
水
设
施
修
复

项
目

安
装

1
0
立

方
玻

璃
钢

蓄
水

池
1
座
，

铺
设

P
E
4
0
给

水
管

1
5
0
0
米
。

平
整

砂
石

路
机

耕
路

10
00

米
，

宽
2.

5米
，

浆
砌

石
护

坎
4
0
0
立

方
米

，
钢

筋
砼

涵
管

8

处
，
丁
步
石
3
处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改
善

18
户

57
人

农
户

改
善

生
产

生
活

条
件

、
解

决
农

业
灌

溉
、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其

中

带
动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3户
9人

。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,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
1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作
用
，

项
目

形
成

公
益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留
侯

镇
桃

园
铺

村
否

否
否

3
9

18
57

30
30

30
留

侯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等
费

用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武
关

驿
镇
农
业
生
产
性
用

水
设
施
修
复
项
目

①
武

曲
铺

村
拆

除
废

旧
矩

形
渠

共
5
0
0
米

，
新

建
4
0
矩

形
灌

溉
渠

5
0
0
米

；
②

河
口

村
新

建
4
0
矩

形
灌

溉
渠

堰
渠

3
6
0
米

、
3
0
矩

形
支

渠
5
0
米

，
新

建
2
0
0
米
单
边
渠

2
0
0
米
；

③
孔
雀

台
村

新
建
4
0
矩

形
灌

溉
渠
6
0
0
米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6
7
户

2
1
4
人

改
善

生
产

生
活

条
件

、
解

决
农

业
灌

溉
、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及

监
测

对
象

2
1
户

6
2
人

，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,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公
益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武
关

驿
镇

武
曲

铺
村
 

河
口

村
 

孔
雀

台
村

是
否

否
21

62
67

21
4

55
55

31
24

武
关

驿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火
烧

店
镇
农
业
生
产
性
用

水
设
施
修
复
项
目

中
西

沟
村

新
建

4
0
矩

形
灌

溉
渠

1
5
8
0
米

，
新

建
8
0
矩

形
灌

溉
渠

1
7
7
.
2
米

，
修
复
渠
道

3
7
米
；

石
家

院
村

新
建
4
0
米

矩
形

灌
溉

渠
 
1
0
2
7
米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6
7
户

2
3
4
人

改
善

生
产

生
活

条
件

、
解

决
农

业
灌

溉
、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及

监
测

对
象

2
1
户

7
3
人

，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,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公
益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火
烧

店
镇

中
西

沟
村

石
家

院
村

是
否

否
21

73
65

23
4

80
80

50
30

火
烧

店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—
 
1
1
 —



项
目

类
型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
建
设

期
限

   
（
起

止
时

间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项
目

个
数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镇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直
接

受
益

脱
贫

人
口

（
含

监
测

对
象

）
受

益
总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
）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财
政

资
金

支
持

环
节

备
注

合
计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其
他

资
金

投
入

镇
村

户
数

人
数

户
数

人
数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江
口

镇
农
业
生
产
性
用
水

设
施
修
复
项
目

新
建

1
0
0
立

方
蓄

水
池

1
座

，
大

扬
程

抽
水

泵
1
台

、
增

压
泵

一
台

;
更

换
智

能
控

制
器

、
水

泵
2
台

、
电

缆
3
0
0
米

:
新

建
3
0
矩

形
堰

渠
1
8
7
4
米

;
修

复
加

固
渠

道
4
2
0
米

，
加

盖
钢

筋
混

泥
土

盖
板

2
0
米

，
放

置
铅

丝
笼

2
处

4
0
米

，
埋
水
泥
浇
筑
渡
8
个

，
防

水
闸

门
8
套

，
新
做

挡
墙
4
0
.
5
米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
4
3
户

5
6
5
人

改
善

生
产

生
活

条
件

、
解

决
农

业
灌

溉
、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及
监

测
对

象
6
5
户

2
1
2
人

，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,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公
益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江
口

镇

漩
滩

村
 

柘
梨

园
村

元
树

村
河

西
社

区

是
否

否
65

21
2

14
3

56
5

70
70

70
江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②
产

业
园

（
区

）

4.
产

业
服

务
支

撑

项
目

4
13

18
38

94
14

62
44

08
55

0
55

0
35

0
20

0

①
农

业
社

会
化

服
务

3
12

68
37

44
13

62
41

08
50

0
50

0
35

0
15

0

20
25
年
留
坝
县
脱
贫

户
及
监
测
对
象
产
业

奖
补
项
目

按
照

《
留

坝
县

人
民

政
府

办
公

室
关

于
印

发
留

坝
县

脱
贫

户
及

监
测

户
农

业
特

色
产

业
发

展
扶

持
鼓

励
办

法
(
修

订
)
的

通
知

》
（

留
政

办
发

〔
2
0
2
4

〕
2
0
号

）
，

对
全

县
发

展
食

用
菌

、
土

蜂
、

土
猪

、
土

鸡
、

林
下

仿
野

生
西

洋
参

、
蔬

菜
等

为
主

的
“四

养
一

林
”主

导
产

业
，

符
合

产
业

发
展

奖
补

政
策
的
脱
贫
户
及
监

测
对

象
户

进
行

奖
补
，
资

金
直

补
到

户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鼓
励

带
动

全
县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1
2
0
0
户
3
6
0
0
人

发
展

约
食

用
菌

2
0
0
万

袋
、

土
蜂
2
0
0
0
桶

、
土

猪
1
7
0
0
头

、
土

鸡
1
6
0
0
0
只

、
林

下
仿

野
生

西
洋

参
1
0
亩

、
蔬

菜
6
0

亩
等

为
主

的
“

四
养

一
林

”
主

导
产

业
，

促
进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户
均

增
收

0
.
3

万
元

全
县

8个
镇

（
街

道
）

全
县

8个
镇

（
街

道
）

否
否

否
12

00
36

00
12

00
36

00
35

0
35

0
35

0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产

业
奖

补

20
25
年
留
坝
县
马
道

镇
农
事
服
务
中
心
建

设
项
目

建
设

厂
棚

1
4
5
.
7
平

方
米

，
生

产
用

房
及

维
修

车
间

6
0
平

方
米

。
配

置
耕

作
类

机
械

型
拖

拉
机

2
台

套
（

配
套

旋
耕

机
、

液
压

翻
转

犁
、

秸
秆

还
田

机
）

，
微

耕
机

2
台
。

配
置

高
速

插
秧

机
1
台

，
手

扶
式

插
秧

机
2
台

。
配

置
稻

油
麦

联
合

收
割

机
(
含

油
菜

割
台

)
1
台

套
，

小
型

玉
米

收
获

机
械

2
台

，
配

置
马

铃
薯

收
获

机
械

2
台

。
手

推
式

(
可

车
载

)
农

药
喷

雾
机

械
1
台

。
配

置
1
4
吨
粮
食
烘

干
设

备
1
套
，

农
机

操
作

人
员

技
术

培
训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1
2户

35
8人

改
善

生
产

条
件

、
发

展
生

态
农

业
、

收
益

分
红

、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及

监
测

对
象

48
户

84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50

0元
，
预

计
每

年
增

加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4万
元

以
上

，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30

%
用

于
给

全
村

脱
贫

人
口

和

监
测

对
象

为
主

的
农

户
进

行
差

异
化

分
红

，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的

7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
、
提

取
公

积
金

和
公

益
金

。
村

集
体

明
确

管
护

运
营

人
员

，
确

保
持

续
发

挥
效

益
，
项

目
形

成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马
道

镇
辛

家
坝

村
否

是
否

48
84

11
2

35
8

10
0

10
0

10
0

马
道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农

机
购

置

20
25
年
留
坝
县
江
口

镇
农
事
服
务
中
心
建

设
项
目

购
置

耕
作

类
拖

拉
机

2
台

套
(
配

套
旋

耕
机

、
液

压
翻

转
犁

）
；

水
旱

两
用

微
耕

机
2
台

；
玉

米
、

小
麦

播
种

机
2
台

；
油

菜
播

种
机

1
台

；
手

扶
式

插
秧

机
2
台

；
小

型
玉

米
联

合
收

割
机

2
台

；
小

型
水

稻
、

小
麦

收
割

机
2
台

；
手

扶
式

起
垄

覆
膜

一
体

机
2
台

；
手

推
式

(
可

车
载

)
农

药
喷

雾
机

械
1
台

，
农

机
操
作
人
员
技
术
培

训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50
户

15
0人

改
善

生
产

条
件

、
发

展
生

态
农

业
、

收
益

分
红

、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及

监
测

对
象

20
户

60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50

0元
，
预

计
每

年
增

加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2
万

元
以

上
，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30

%
用

于
给

全
村

脱
贫

人
口

和

监
测

对
象

为
主

的
农

户
进

行
差

异
化

分
红

，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的

7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
、
提

取
公

积
金

和
公

益
金

。
村

集
体

明
确

管
护

运
营

人
员

，
确

保
持

续
发

挥
效

益
，
项

目
形

成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江
口

镇
梭

椤
村

否
否

否
20

60
50

15
0

50
50

50
江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农
机

购
置

②
人

才
培

养
1

50
15

0
10

0
30

0
50

50
50

20
25
年
留
坝
县
实
用

技
术
培
训
项
目

紧
紧

围
绕

绿
色

食
药

和
文

化
旅

游
两

条
产

业
链

，
针

对
全

县
技

术
人

才
（

含
脱

贫
户

及
监

测
对

象
）

大
力

开
展

电
商

直
播

、
农

产
品

电
商

运
营

、
营

销
推

广
策

略
（

直
播

带
货

、
社

群
营

销
）

、
物

流
配

送
与

售
后

服
务

、
数

据
分

析
、

引
导

农
产

品
加

工
、

乡
村

旅
游

技
能

人
才

培
训

及
农

村
实

用
技
术
培
训

，
着

力
提

升
培

养
技

术
人

才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培
育

对
象

通
过

延
伸

产
业

链
（

如
农

产
品

加
工

、
乡

村
旅

游
、

电
商

销
售

）
创

造
新

增
长

点
，

掌
握

现
代

农
业

技
术

和
经

营
管

理
知

识
，

能
够

突
破

传
统

生
产

模
式

瓶
颈

，
并

带
动

周
边

农
户

形
成

产
业

集
群

，
体

现
“

培
育

一
人

、
致

富
一

方
”

的
效

应
，

带
动

全
县

群
众

1
0
0
户

3
0
0
人

户
均

增
收
2
0
0
0
元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和
监

测
对

象
5
0
户

1
5
0
人
。

全
县

8个
镇

（
街

道
）

全
县

8个
镇

（
街

道
）

否
否

否
50

15
0

10
0

30
0

50
50

50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实

用
技

术
培

训

5.
金

融
保

险
配

套

项
目

①
小

额
贷

款
贴

息

②
风

险
补

偿
金

6.
高

质
量

庭
院

经

济

庭
院

生
产

生
活

服
务

7.
新

型
农

村
集

体

经
济

发
展

项
目

1
12

43
31

10
6

50
50

50

新
型

农
村

集
体

经
济

发
展

项
目

1
12

43
31

10
6

50
50

50

20
25
年
留
坝
县
青
桥

驿
镇
蔡
家
坡
村
发
展

新
型
农
村
集
体
经
济

项
目

整
合

蔡
家

坡
村

资
源

发
展

新
型

农
村

集
体

经
济

，
采

用
“

村
集

体
+
企

业
+

农
户

”
的

模
式

发
展

林
下

中
药

材
种

植
5
0
亩

，
其

中
村

上
发

展
林

下
猪

苓
种

植
6
亩

、
林

下
高

含
量

淫
羊

藿
种

植
1
0
亩

、
繁

育
高

含
量

淫
羊

藿
种

苗
1
3
0
0
平

方
米
，

购
置

清
林

设
备
2
台

，
配

套
围

网
建

设
2
0
0
0
米
，

新
建

生
产

道
路

5
0
0
米

，
路

面
宽

3
米

含
路

肩
，

结
构

为
 
0
.
1
米

厚
石

渣
路

面
，

配
套

排
水
沟

 
、
挡

墙
及

涵
管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3
1
户

1
0
6
人

通
过

参
与

发
展

中
药

材
、

林
地

流
转
、

务
工
、

收
益

分
红

等
方

式
增
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及

监
测

对
象

1
2
户

4
3
人

，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
元

，
预

计
增

加
村

集
体

收
入
2
0
万

元
，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的
3
0
%
用

于
给

全
村

脱
贫

人
口

和
监

测
对

象
为

主
的

农
户

进
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
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、

提
取

公
积

金
和

公
益

金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经
营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青
桥

驿
镇

蔡
家

坡
村

是
否

是
12

43
31

10
6

50
50

50
青

桥
驿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、
购

置
配

套
设

备
等

二
、

就
业

项
目

1.
务

工
补

助

—
 
1
2
 —



项
目

类
型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
建
设

期
限

   
（
起

止
时

间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项
目

个
数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镇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直
接

受
益

脱
贫

人
口

（
含

监
测

对
象

）
受

益
总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
）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财
政

资
金

支
持

环
节

备
注

合
计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其
他

资
金

投
入

镇
村

户
数

人
数

户
数

人
数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①
交

通
费

补
助

2.
公

益
性

岗
位

公
益

性
岗

位

三
、

乡
村

建
设

行
动

10
24

8
72

3
77

5
21

80
58

8
58

8
19

9
14

7
14

0
10

2

1.
农

村
基

础
设

施

（
含

产
业

配
套

基
础

设
施

）

5
13

8
42

1
47

9
11

55
31

3
31

3
19

9
90

24

①
村

庄
规

划
编

制
（

含
修

编
）

②
农

村
道

路
建

设
（

通
村

路
、

通
户

路
、

小
型

桥
梁

等
）

2
52

12
7

26
9

48
7

15
9

15
9

89
70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青
桥

驿
镇
社
火
坪
村
道
路

建
设
项
目

硬
化

水
泥

道
路

1
4
2
米

，
路

基
宽

度
6
米
，

路
面

宽
度

5
.
5
米

，
厚
1
8
c
m
水

泥
混

凝
土

面
层

；
修

复
道

路
长

1
5
3
米

，
宽

3
.
5
米

，
厚

1
8
c
m
水

泥
混

凝
土

面
层

；
修

复
水

毁
挡

士
墙

1
5
0
米
，

修
复

混
凝

土
路

肩
 
3
4
0
米

；
新

建
混

凝
土

水
沟

1
0
2
0
米
，
修
复

1
0
0
米

堰
渠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1
8
7
户

2
6
3
人

改
善

出
行

条
件

、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3
0
户

6
6
人

。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
，
项

目
形

成
公

益
性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青
桥

驿
镇

社
火

坪
村

是
否

否
30

66
18

7
26

3
89

89
89

青
桥

驿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交

通
运

输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等
费

用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玉
皇

庙
镇
狮
子
坝
片
区
水

毁
道
路
修
复
项
目

修
复

关
房

子
村

张
家

院
水

毁
道

路
5
4
6
米

，
路

面
宽

3
-
3
.
5
米

，
路

面
厚

度
0
.
1
8
米
，

新
建

涵
洞

2
处

；
修

复
白

庙
子

村
水

毁
道

路
2
0
2
米

，
路

面
宽

3
.
0

米
，

路
面

厚
度

0
.
1
8
米

；
修

建
下

西
河

村
道

路
1
5
0
米

，
路

面
宽

3
-
4
米

，
路
面
厚
度

0
.
1
8
米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82
户

22
4人

改
善

出
行

条
件

、
务

工
增

收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和
监

测
对

象
22

户
61

人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,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
1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作
用

，
项

目
形

成
公

益
性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玉
皇

庙
镇

下
西

河
村

白
庙

子
村

关
房

子
村

是
否

否
22

61
82

22
4

70
70

70
玉

皇
庙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交
通

运
输

局
支

持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等

费
用

③
产

业
路

、
资

源
路

、
旅

游
路

建
设

1
60

60
40

20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江
口

镇
磨
坪
村
道
路
建
设

项
目

新
建

砂
石

路
3
8
6
米

、
宽

3
米

、
厚

0
.
1
5
米

，
配

套
建

设
路

基
挡

墙
2
2
1
米

（
均
高
5
米
，

均
宽
0
.
8
米
）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
2
5
户

8
5
人

改
善

生
产

出
行

条
件

、
务

工
增

收
、

水
土

保
持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和
监

测
对

象
8
户

3
1
人

。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作
用
，

项
目

形
成

公
益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江
口

镇
磨

坪
村

是
否

是
8

31
25

85
60

60
40

20
江

口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交

通
运

输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等
费

用

④
农

村
供

水
保

障
设

施
建

设
2

86
29

4
21

0
66

8
94

94
70

24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火
烧

店
镇
墩
墩
石
村
人
饮

工
程
水
毁
修
复
项
目

新
建

高
河

沟
拦

水
坝

一
座

长
25

米
，

宽
0.

8米
，

高
2.

5米
；

新
建

渗
水

井
一

座
，

维
修

水
源

供
水

设
施

1处
，

更
换

P
E

63
管

径
管

道
40

0米
，

管
径

63
闸

阀
3个

，
11

0闸
阀

2个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改
善

农
户

48
户

16
5人

饮
水

条
件

和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10
户

31
人
。

项
目

采
取

以
工

代
赈

方
式

，
带

动
群

众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比
例

不
得

低
于

1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作
用

，
项

目
形

成

公
益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火
烧

店
镇

墩
墩

石
村

是
否

否
10

31
48

16
5

24
 

24
 

24
 

火
烧

店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水

利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等
费

用

20
25
年
留
坝
县
江
口

镇
柳
川
沟
村
人
饮
提

升
改
造
工
程

新
建

铺
设

P
E
供

水
管

道
共

计
1
9
1
9
0
m
(
其

中
4
0
0
0
m
P
E
管

道
采

用
双

层
保

温
棉

包
裹

、
1
5
0
0
m
P
E
管

道
采

用
砼

路
面

破
除

管
道

埋
设

、
1
3
6
9
0
m
P
E
管

道
采

用
地

埋
方

式
）

，
其

中
分

别
是

：
D
N
7
5
P
E
管

5
6
8
6
m
、

D
N
6
3
P
E
管

2
5
9
0
m
、

D
N
5
0
P
E
管

5
8
5
7
m
、

D
N
4
0
P
E
管

1
1
4
1
m
、

D
N
3
2
P
E
管

2
2
7
7
m
、

D
N
2
5
P
E
管

1
6
3
9
m
)
；

维
修

更
换

输
水

管
道

5
2
5
0
m
(
其

中
D
N
3
2
P
E
管
1
2
0
0
m
、

D
N
2
5
P
E
管

1
8
0
0
m
、
D
N
2
0
P
E
管
2
2
5
0
m
)
；

水
源

保
护

网
围

栏
5
处

、
原

蓄
水

池
维

修
1
座

、
拦
水
坝
加
高
1
座

、
2
m
过

滤
池
2
座

、
新
建

截
水

墙
4
0
m
、
闸
阀

井
3
5
座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改
善

16
2户

50
3人

用
水

生
活

条
件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76
户

26
3人

，
生

产
生

活
改

善
带

动
群

众
增

加
务

工
增

收
。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8
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作
用

，
项

目
形

成
公

益
性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江
口

镇
柳

川
沟

村
是

否
否

76
26

3
16

2
50

3
70

70
70

江
口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水
利

局
支

持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等

费
用

2.
人

居
环

境
整

治
5

11
0

30
2

29
6

10
25

27
5

27
5

14
7

50
78

村
容

村
貌

提
升

5
11

0
30

2
29

6
10

25
27

5
27

5
14

7
50

78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火
烧

店
镇
望
星
台
村
人
居

环
境
整
治
项
目

新
建

步
道

1
6
9
0
米

（
均

宽
1
.
5
米

、
厚

0
.
1
5
米

）
，

配
套

浆
砌

挡
墙

3
0
0
米

（
均

高
2
米

）
，

新
建

砖
砌

排
水

沟
长
5
1
米

（
宽
0
.
3
米

、
高

0
.
3
米

）
，

基
本
绿
化

1
1
9
6
平

方
米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改
善

农
户
4
8
户

1
6
5
人

生
产

生
活

及
人

居
环

境
、

务
工

增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1
0
户

3
1
人

。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村

集
体

明
确

管
护

人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作
用

，
项

目
形

成
公

益
性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火
烧

店
镇

望
星

台
村

否
否

是
10

31
48

16
5

12
0

12
0

10
0

20
火

烧
店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支

持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等

费
用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留
侯

镇
闸
口
石
村
人
居
环

境
整
治
项
目

提
升

环
境

整
治

节
点

3
处

4
5
0
平

方
米

（
进

行
环

境
治

理
，

空
地

平
整

并
绿

化
）

；
安

装
钢

木
桌

2
套

、
钢

木
凳

子
1
5
个

防
腐

木
，

生
态

垃
圾

桶
5
套

、
木

质
（

钢
制

）
护

栏
2
0
0
米

；
砌

筑
青

砖
花

池
2
0
0
立

方
米

，
石

笼
挡

土
墙

8
0
立

方
米
，

石
挡

墙
4
0
0
立

方
米

；
清

理
土

方
5
0
0
立

方
米

；
基

本
绿

化
4
0
0

平
方
米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带
动

农
户
8
9
户

3
6
0
人

参
与

发
展

乡
村

旅
游

、
改

善
生

活
条

件
、
通

过
务

工
增

收
、

销
售

农
产

品
实

现
户

均
增

收
1
0
0
0
元

，
其

中
脱

贫
户

和
监

测
对

象
4
8
户

1
1
2
人

。
预

计
年

增
加

村
集

体
经

济
收

入
2
万

元
，
村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3
0
%
用

于
给

全
村

脱
贫

人
口

和
监

测
对

象
为

主
的

农
户

进
行

差
异

化
分

红
，

集
体

经
济

收
入

的
7
0
%
用

于
产

业
扩

大
再

生
产

、
提

取
公

积
金

和
公

益
金

。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，

带
动

群
众

通
过

务
工

增
收

，
发

放
劳

务
报

酬
比

例
不

得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作
用
，

项
目

形
成

经
营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留
侯

镇
闸

口
石

村
否

否
否

48
11

2
89

36
0

60
60

60
留

侯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等
费

用

—
 
1
3
 —



项
目

类
型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
建
设

期
限

   
（
起

止
时

间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项
目

个
数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镇

（
是

/
否

）

省
级

重
点

帮
扶 村

（
是

/
否

）

直
接

受
益

脱
贫

人
口

（
含

监
测

对
象

）
受

益
总

人
口

资
金

投
入
（

万
元

）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财
政

资
金

支
持

环
节

备
注

合
计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其
他

资
金

投
入

镇
村

户
数

人
数

户
数

人
数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武
关

驿
镇
上
南
河
村
人
居

环
境
整
治
项
目

修
建

浆
砌

石
挡

墙
8
4
米

，
安

装
篱

笆
3
4
米

，
新

建
步

道
2
0
0
米

、
厚

0
.
2
米

，
地

面
硬

化
2
4
平

方
米

，
新

建
公

共
卫

生
间

1
处

3
0
平

方
米

，
2
0
立

方
米
化
粪
池

1
座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改
善
4
2
户

1
2
2
人

生
产

生
活

条
件

及
人

居
环

境
，

其
中

脱
贫

人
口

及
监

测
对

象
1
5
户

4
7
人

。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实

施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不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武
关

驿
镇

上
南

河
村

否
否

是
15

47
42

12
2

30
30

30
武

关
驿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支

持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等

费
用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武
关

驿
镇
松
树
坝
村
人
居

环
境
整
治
项
目

打
造

环
境

整
治

节
点

8
处

(
进

行
环

境
治

理
，

空
地

平
整

并
绿

化
，

裁
花

草
及

树
木

)
，

基
本

绿
化

7
0
0
平

方
米

，
新

建
步

道
1
7
0
米

、
均

宽
1
米

，
新

建
公
共
卫
生
间

1
处
7
平
方

米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改
善
6
7
户

2
0
3
人

生
产

生
活

条
件

及
人

居
环

境
，

其
中

脱
贫

人
口

及
监

测
对

象
2
3
户

6
9
人

。
项

目
采

取
以

工
代

赈
方

式
实

施
，

发
放

劳
务

报
酬

不
低

于
1
8
%
。

村
集

体
明

确
管

护
运

营
人

员
，

确
保

持
续

发
挥

效
益
，

项
目

形
成

资
产

归
村

集
体

所
有
。

武
关

驿
镇

松
树

坝
村

是
否

否
23

69
67

20
3

47
47

47
武

关
驿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支

持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等

费
用

2
0
2
5
年
留
坝
县
留
侯

镇
庙
台
子
村
路
灯
安

装
项
目

在
庙

台
子

村
安

装
太

阳
能

路
灯

6
0
盏

，
路

灯
高

6
米

，
照

明
功

率
不

低
于

6
0
W
，
维
保
不

低
于
5
年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改
善

农
户
5
0
户

1
7
5
人

生
产

生
活

及
照

明
环

境
、

务
工

增
收
，

其
中

脱
贫

户
和

监
测

对
象

1
4
户

4
3
人

。
村

集
体

明
确

管
护

人
员

，
确

保
持

续
发

挥
作

用
，

项
目

形
成

公
益

性
资

产
归

村
集

体
所

有
。

留
侯

镇
庙

台
子

村
是

否
否

14
43

50
17

5
18

18
18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支
持
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等
费

用

四
、

巩
固

三
保

障
成

果

享
受

“雨
露

计
划

”
职

业
教

育
补

助

五
、

项
目

管
理

费
9

22
98

76
65

52
13

15
44

0
32

8
32

8
32

8

20
25
年
留
坝
县
青
桥

驿
镇
项
目
管
理
费

用
于

青
桥

驿
镇

2
0
2
5
年

使
用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项
目

前
期

可
研

、
初

步
设

计
、

招
标

代
理

、
风

评
、

洪
评

、
审

计
等

购
买

第
三

方
服

务
等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关
费
用
的
支
出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规
范

青
桥

驿
镇
2
0
2
5
年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资
金

项
目

管
理
，
提

高
资

金
使

用
效

益
。

青
桥

驿
镇

青
桥

驿
镇

否
否

否
80

32
0

17
8

60
0

20
20

20
青

桥
驿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与

项
目

管
理

相
关

费
用

的
支

出

20
25
年
留
坝
县
马
道

镇
项
目
管
理
费

用
于

马
道

镇
2
0
2
5
年

使
用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项
目

前
期

可
研

、
初

步
设

计
、

招
标

代
理

、
风

评
、

洪
评

、
审

计
等

购
买

第
三

方
服

务
等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
关
费
用
的
支
出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规
范

马
道

镇
2
0
2
5
年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资
金

项
目

管
理
，

提
高

资
金

使
用

效
益
。

马
道

镇
马

道
镇

否
否

否
13

0
46

0
24

0
76

0
20

20
20

马
道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与

项
目

管
理

相
关

费
用

的
支

出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火
烧

店
镇
项
目
管
理
费

用
于

火
烧

店
镇

2
0
2
5
年

使
用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项
目

前
期

可
研

、
初

步
设

计
、

招
标

代
理

、
风

评
、

洪
评

、
审

计
等

购
买

第
三

方
服

务
等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关
费
用
的
支
出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规
范

火
烧

店
镇
2
0
2
5
年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资
金

项
目

管
理
，
提

高
资

金
使

用
效

益
。

火
烧

店
镇

火
烧

店
镇

否
否

否
11

0
41

0
18

0
65

0
20

20
20

火
烧

店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
关
费

用
的

支
出

20
25
年
留
坝
县
武
关

驿
镇
项
目
管
理
费

用
于

武
关

驿
镇

2
0
2
5
年

使
用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项
目

前
期

可
研

、
初

步
设

计
、

招
标

代
理

、
风

评
、

洪
评

、
审

计
等

购
买

第
三

方
服

务
等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关
费
用
的
支
出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规
范

武
关

驿
镇
2
0
2
5
年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资
金

项
目

管
理
，
提

高
资

金
使

用
效

益
。

武
关

驿
镇

武
关

驿
镇

否
否

否
13

5
44

3
23

1
81

0
21

21
21

武
关

驿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
关
费

用
的

支
出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紫
柏

街
道
办
事
处
项
目
管

理
费

用
于

紫
柏

街
道

办
事

处
2
0
2
5
年

使
用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项
目

前
期

可
研

、
初

步
设

计
、

招
标

代
理

、
风

评
、

洪
评

、
审

计
等

购
买

第
三

方
服

务
等

与
项

目
管
理
相
关
费
用
的

支
出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规
范

紫
柏

街
道

办
事

处
2
0
2
5
年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资
金

项
目

管
理

，
提

高
资

金
使

用
效

益
。

紫
柏

街
道

办
事

处
紫

柏
街

道
办

事
处

否
否

否
23

4
74

3
43

1
12

10
20

20
20

紫
柏

街
道

办
事

处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与

项
目

管
理

相
关

费
用

的
支

出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留
侯

镇
项
目
管
理
费

用
于

留
侯

镇
2
0
2
5
年

使
用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项
目

前
期

可
研

、
初

步
设

计
、

招
标

代
理

、
风

评
、

洪
评

、
审

计
等

购
买

第
三

方
服

务
等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
关
费
用
的
支
出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规
范

留
侯

镇
2
0
2
5
年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资
金

项
目

管
理
，

提
高

资
金

使
用

效
益
。

留
侯

镇
留

侯
镇

否
否

否
15

4
54

3
25

4
71

0
21

21
21

留
侯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与

项
目

管
理

相
关

费
用

的
支

出

20
25
年
留
坝
县
玉
皇

庙
镇
项
目
管
理
费

用
于

玉
皇

庙
镇

2
0
2
5
年

使
用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项
目

前
期

可
研

、
初

步
设

计
、

招
标

代
理

、
风

评
、

洪
评

、
审

计
等

购
买

第
三

方
服

务
等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关
费
用
的
支
出
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规
范

玉
皇

庙
镇
2
0
2
5
年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资
金

项
目

管
理
，
提

高
资

金
使

用
效

益
。

玉
皇

庙
镇

玉
皇

庙
镇

否
否

否
31

0
10

43
55

6
15

60
21

21
21

玉
皇

庙
镇

人
民

政
府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
关
费

用
的

支
出

20
25
年
留
坝
县
江
口

镇
项
目
管
理
费

用
于

江
口

镇
2
0
2
5
年

使
用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项
目

前
期

可
研

、
初

步
设

计
、

招
标

代
理

、
风

评
、

洪
评

、
审

计
等

购
买

第
三

方
服

务
等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
关
费
用
的
支
出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规
范

江
口

镇
2
0
2
5
年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资
金

项
目

管
理
，

提
高

资
金

使
用

效
益
。

江
口

镇
江

口
镇

否
否

否
33

2
11

63
82

3
23

60
30

30
30

江
口

镇
人

民
政

府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与

项
目

管
理

相
关

费
用

的
支

出

20
25
年
留
坝
县
项
目

管
理
费

用
于

2
0
2
5
年

使
用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项
目

前
期

可
研

、
风

险
评

估
、

初
步

设
计

、
招

标
代

理
、

监
理

、
审

计
、

资
金

绩
效

评
价

管
理

等
购

买
第

三
方

服
务
等
与
项
目
管
理
相

关
费

用
的

支
出
。

20
25
年

1月
-

20
25
年

12
月

规
范
2
0
2
5
年

财
政

衔
接

资
金

资
金

项
目

管
理
，
提

高
资

金
使

用
效

益
。

全
县

8个
镇

（
街

道
）

全
县

8个
镇

（
街

道
）

否
否

否
81

3
25

40
23

20
67

80
15

5
15

5
15

5
县

农
业

农
村

局
、

县
财

政
局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
关
费

用
的

支
出

—
 
1
4
 —




